收 據

本公司茲收到　「   (工商團體名稱)   」補助「   (展售活動名稱)   」經費新臺幣　　萬    仟　　佰　　拾　　元整，特立此據為憑。
此　　致
(工商團體名稱)
公司名稱（全名）：
負責人(公司代表人)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
聯絡人： 　　　　　
聯絡電話及手機：
通訊地址：
電子信箱：
(廠商及負責人原申請印鑑用印處)


中   華   民   國　　　　年　　　 月　 　　日
※「工商團體組團參展之工商團體」需附本市廠商獲補助款之收據




















廠商公司章








(負責人/代表人)印章











工商團體印信/代表廠商公司章





申請案編碼:040203；公告期限:18天








